
货物卖了113万

给了超市128万

“进超市是找死，不进超市
是等死”。7月6日的下午，一家
食品供货商这样对记者表达了
对于超市的纠结情感。

“进场费、条码费、促销人员
管理费、店庆节庆费、建档开户
费、陈列费……”该供货商说，这
些费用是货物摆上超市货架必
交的一些费用。在济南市场上，
以条码费为例，一个种类的产
品，费用在600至800元不等。

另一酒水供货商对记者
说，一般来说，“进场费”主要是
向流通量大、利润低的供货商
收取，例如奶制品等。而他所在
的酒水行业因为利润太低，现
在大的卖场一般直接抽售价的
10%，但其它如条码费等该交
还得交。

在央视对华润和物美超市
的一次暗访中，一位供货商的
遭遇让人记忆深刻。冯志平是
北京金天坛食品公司的经理，
他说一年多来，金天坛公司在
物美超市销售了113万元货物，
而物美超市以各种名义收取的
费用就达到了128万元。

冯志平最后与物美等超市
决裂了，他说，“等于说我们做
了这一年零六个月，不但没拿
回一分钱，我们倒给了物美15

万，最后分裂也是因为这个原
因。作为一个供应商来说，怎么
做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老本都给
赔进去。”

首都经贸大学营销系主任
陈立平说，从国内零售商上市
公司的情况来看，从供应商获
取的利润来源至少是50%以上。

“进场费”是商业问题

不是法律范畴

中商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原
副主任于淑华认为“进场费”有
合理之处，她说，零售商为商品
供应商提供销售平台，帮助供
应商特别是生产企业宣传、展
示、促销商品，是有相应投入
的，也有经营成本和机会成本，
这些成本全由零售企业承担不
合理，供应商必须进行分担。

另外一种观点是，“进场
费”导致了物流成本的升高，最
终受损的还是消费者的利益。
吉林大学吴小丁教授在谈到

“进场费”的危害时指出，“进场
费”是大型超市等买方垄断势
力破坏竞争秩序而导致的市场
失灵。买方垄断造成的低效率，
对消费者转嫁的费用负担，至
少是双层或双层以上。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王
耀在一次发言中指出，“进场
费”的实质，是商业问题不是法
律范畴，是供应商和零售商之
间契约关系的体现。零售商收
不收“进场费”、收多还是收少，
这纯粹是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

的事情，法律不能干涉。只有在
合同中约定了而不执行，或者
是合同中没有约定却去执行，
违犯了“合同法”，发生了纠纷，
法律才去追究。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张鸿
对供货商和零售商都比较强势
的情况下做了一个点评。他指
出，供货商和零售商谁更有品
牌价值，谁就更有议价权。张鸿
说，“供货商拿规划书往这一
放，说，你们超市如果进了我的
产品，你的零售份额就会上去，
比你原来那个柜台摆的那个商
品给你带来利润要多。零售商
说，你利用我的渠道、品牌，我
是大卖场，你在我这，你还溢价
了呢，很多人到我这来买东西，
说你这个产品没听说过，但是
消费者在这买觉得挺放心的，
这时就得看谁更牛。”

被承认的“进场费”

与来来回回的严查

早在2004年，国家税务总
局发出通知，明确规定商场向
供货商收取的“进场费”要上缴
营业税，这个规定被市场解读
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进场
费”的合法化。

除了税务总局，商务部也
表态了。在2011年商务部的一
次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姚坚也表示，“进场
费”问题是中国零售行业、百货
行业持续存在的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有它的合理性，是市场
化进程中的一个现象。

但在规范零售商与供货商
之间的关系上，商务部等部门
却走过了艰难的10多年。2002

年至2005年，上海、北京、杭州、
沈阳、重庆等地相继出台地方
性规范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
行为的有关规范性文件等。

2005年春节后，商务部着
手全国性《零售商与供应商进
货交易管理办法》起草工作。终
于，在2006年7月，由商务部、发
改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和工商
总局五部门联合发布《零供交
易办法》,明确提出不让征收

“进场费”和条码费等费用 ,然
而名义上没了“进场费”又变出
一些新的名目 ,甚至仍顶风作
案对其中部分明令禁止的收费
内容继续收费 ,总体数量非但
没减少,反而增加了。

在“进场费”实际反弹的情
形下，2012年，商务部等五部门
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为期半
年的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
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

对于治理效果，有官方和
民间两种答案。商务部部长高
虎城在2014年3月两会期间表
示，“针对一些零售商滥用市场
优势地位收取‘进场费’的行为
进行了有效的清理整治。”但对
许多供货商来说，许多大商场
和大超市，对“进场费”该收的
还都在收。

对许多零售商和供货商来说，
“进场费”早已见怪不怪，可“进场
费”从哪儿来？本意是什么？恐怕很
少有人说得清。其实“进场费”最初
的国际惯例就是，用来支付零售商
编程的费用。

东北财经大学嵇明先生2008

年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进场费”最
早出现在连锁超市最为发达的美
国。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连锁超市开始向供货商收取“进场
费”。因为在当时，供应商想要修改
商品信息或者商品数量，都需要计
算机程序员重新编程。而收取的这
些“进场费”，就是用来支付零售商
用于编程的费用，而后，“进场费”
逐渐变成供应商为了取得新产品
上架、陈列、销售权利而向零售商
支付的费用。而零售商收取与商品
促销直接相关的广告费、促销费等

“进场费”逐渐成为一种商业习惯。
在嵇明的报告中，引用了一个

调查数据：现在在全美范围内，供
应商要为每种新产品支付的“进场
费”，已经相当于他们促销预算的1
/3甚至接近1/2。“进场费”已经从
正常的电脑编程成本，演变成零售
商利润的一部分。

“进场费”在20世纪90年代随
同家乐福进入中国，之后其他的连
锁超市也陆续开始向供应商收取
一定的进场费。“进场费”在进入我
国后，收取的名目和范围都有所扩
大。在中国的“进场费”，往往包括

了新品上架费、店庆费、节目活动
的赞助费、促销广告费、上架条码
费、损耗补偿金、滞销退货费等等。

本报记者 韩适南

“进场费”源自美国

经家乐福进入中国

“进场费”名目繁多，少一样都难进场

货货架架上上的的战战争争与与秘秘密密

本报7月6日讯(记者 韩适
南) 近期有读者爆料，在济南银
座购物广场泺源大街店，可口可
乐和百事可乐两款饮料从货架
上“消失”。6月26日与7月6日，记
者两次实地探访发现，在银广超
市内的货架上，可乐类饮料只有
一款崂山可口，可口可乐和百事
可乐这“两乐”都不见踪影。

7月6日，银广超市内一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只有崂山
可乐，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暂时
缺货。”在此前的采访中，记者得
到的是同样的回答。

但记者7月6日走访济南历
下大润发、家乐福等多个超市发
现，这两款可乐都有在售，并未
出现缺货的现象。在记者调查的
一些街头的小卖店内，这两款商
品无一出现缺货的迹象。

记者此前致电中粮可口可乐
(山东)有限公司，该公司一工作人
员称，“应该是临时性缺货所致。”

据爆料者李女士说，6月21

日，她在银座地下超市，本想买
瓶可口可乐解渴，但并未发现一
瓶可口可乐或者百事可乐。从李
女士发现该现象至7月6日，已有
16天时间。出现如此长时间的缺
货让人生疑。

对于货架上只剩崂山可乐一
事，崂山可乐青岛总部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该品牌在进驻济南后与
银座合作良好，近期也有一系列发
展规划。但就终端市场而言，不存
在与超市签署排他性协议的可能。

一位在大超市做过经理的
业内人士分析称，近期并未爆出
两款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现在又
是饮料的销售旺季，所以出现断

货的可能性非常小。
该人士说，最大的可能性是

双方因为“入场费”等费用没有达
成共识，从而抛出所谓的“缺货”
说辞。他说，“其它公司与超市签
署排他协议的可能性不大，‘两
乐’在可乐市场的占有率非常高，
而银广超市也有很强的实力，所
以两强相持各不相让，才会导致
出现如此长时间的‘缺货’。”

两两大大可可乐乐银银广广咋咋都都买买不不着着
业内疑与“入场费”等费用有关

相关链接

新闻解析

本报记者 韩适南

进 场 费 、建 档
费、促销费、年节费、
条码费、端头费（超
市端头是指货架的
两端的排面，它是顾
客 经 过 最 多 的 地
方）、滞销退货费、人
员管理费……如果
一样货物没有缴纳
这些费用，那么他出
现在大超市货架上
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有人认为这些费用
变相增加了消费者
的成本，有人认为这
一现象无可厚非。孰
是孰非暂并无定论，
本篇报道只想为你
揭开与生活有关的
那些“小秘密”。

▲6日，济南银广
超市内的货架上，看不
到两乐。 本报记者
韩适南 摄

▲6日，济南一超市内，货架两
端多为新品等推介的产品。

本报记者 韩适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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